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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586號 委員 提案第 

24060 

24444 

24413 

號 之 1 

 

案由：本院教育及文化、財政兩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張廖萬堅

等 21 人擬具「運動彩券發行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

員張廖萬堅等 20 人擬具「運動彩券發行條例第三條、第七條

及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黃國書等 25 人擬具「運動彩

券發行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財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5 月 18 日 

發文字號：台立教字第 1092301009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委員張廖萬堅等 21 人擬具「運動彩券發行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

張廖萬堅等 20 人擬具「運動彩券發行條例第三條、第七條及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

黃國書等 25 人擬具「運動彩券發行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

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 109 年 3 月 18 日台立議字第 1090700417 號、109 年 5 月 6 日台立議字第

1090701637 號、109 年 5 月 6 日台立議字第 1090701626 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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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議事處 

副本：財政委員會、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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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案審查委員張廖萬堅等 21人擬具「運動彩券發行條例第六條條

文修正草案」、委員張廖萬堅等 20人擬具「運動彩券發行條例第

三條、第七條及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黃國書等 25人擬具

「運動彩券發行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壹、委員張廖萬堅等 21 人擬具「運動彩券發行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張廖萬堅等 20 人

擬具「運動彩券發行條例第三條、第七條及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黃國書等 25 人擬具

「運動彩券發行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 3 案，分別經本院第 10 屆第 1 會期第 3 次、第 10

次院會報告後決定：「交教育及文化、財政兩委員會審查」。 

貳、教育及文化、財政兩委員會於 109 年 5 月 13 日召開第 10 屆第 1 會期第 1 次聯席會議，併案審

查前揭 3 案；會議由召集委員黃國書擔任主席，會中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教育部常

務次長林騰蛟及相關人員亦列席報告意見並備質詢。茲將相關說明摘述如下： 

一、委員張廖萬堅等 21 人提案說明： 

鑑於運動彩券之發行目的為振興體育，並籌資以發掘、培訓及照顧運動人才，然在

現行法之運動彩券獎金支出比例固定，限制多元的運彩銷售方式，銷售額難以有效提升

，連帶影響投入運動發展基金之盈餘，不利於達成以運彩振興體育之目的。為充實發展

體育運動之經費兼具改善弱勢經銷商生活條件，爰提出「運動彩券發行條例」第六條條

文修正草案。 

二、委員張廖萬堅等 20 人提案說明： 

鑑於《運動彩券發行條例》現行對可投注標的之規範未臻明確，導致近期受疫情影

響，國內外各賽事紛紛停辦，使經銷商出現無標的可供投注的窘況，雖主管機關緊急開

放發行機構規劃推出電競項目供民眾投注，然本條例中對虛擬標的無相關規則可循，此

次應急上路並非妥善之道；同時，運彩發行機構需自銷管費用中提撥發行損失、賠償責

任準備金，本條例卻又未針對該準備金之剩餘款結算及分配運用訂定相關規則，致該款

項之使用方式衍生爭議；再者，為配合發行機構遴選經銷商之實務運作，酌修文字以保

障現行經銷商之遴選資格，爰提出「運動彩券發行條例」第三條、第七條及第十條條文

修正草案。 

三、委員黃國書等 25 人提案說明： 

有鑑於運動彩券發行條例立法宗旨為「為振興體育，並籌資以發掘、培訓及照顧運

動人才，協助國際體育交流，健全運動彩券發行、管理及盈餘運用，並促進社會公益。

」，其所規範之基金運作應符合上開目的，惟條例中有關獎金支出比例上限之規範恐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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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基金收益並阻礙「振興體育」及「健全運動彩券發行」之虞。而「運動彩券發行損失

、賠償責任準備金」屆期結餘被視之為彩券發行盈餘並直接回歸運動發展基金之作法，

恐違反本條例第三條對於「盈餘」以及第七條對於「銷管費用」之定義，故該筆屆期結

餘之流向及用途應給予法源依據。另外，因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之故，

凸顯體育主管機關對於運動產業狀況掌握不足，藉由明定運動發展基金管理會增加經濟

部、國家發展委員會、運動產業及地方政府等代表，加強我國體育主管機關對於體育現

況之掌握、跨部會溝通協調。又為使運動彩券經銷商體育專業知識化，保障前為運動特

種公益彩券經銷商且第二屆仍為經銷商者持續參與遴選之權利，並照顧我國運動員。爰

提出「運動彩券發行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四、教育部相關說明及對委員所提草案之回應： 

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日大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財政委員會聯席會議，審查「運動彩券發行條例修正

草案」，本人承邀列席報告，甚感榮幸。運動彩券發行之政策目的，係為募集社會資源

挹注體育運動發展。以下謹擇要說明本部對於「運動彩券發行條例修正草案」的規劃方

向，以及對委員修正版本之建議，敬請各位委員先進指教。 

(一)背景說明 

我國運動彩券發行係參酌世界其他國家發行經驗，由財政部於 96 年 5 月依「公

益彩券發行條例」第四條第二項公告徵求發行機構，於 97 年 5 月 2 日開始第 1 屆運

動彩券之發行，其間為使運動彩券發行盈餘得專供體育運動發展之用，由行政院體

育委員會（本部體育署前身）推動運動彩券發行條例立法，並於 98 年 6 月 5 日經大

院審議通過，7 月 1 日經總統令公布。歷經 3 次修正，對於運動彩券發行提供健全法

制環境，在行政機關依法監管運動彩券發行團隊各項計畫活動，已逐年締造銷售佳

績，穩定提供運動彩券發行盈餘挹注國家體育運動發展經費。本部在兼顧運動彩券

發行責任博彩及降低社會負面衝擊影響下，對於大院積極協助，深表感謝。 

(二)本部對委員提案之回應 

1.委員張廖萬堅等 21 人擬具「運動彩券發行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本部意見

如下：運動彩券獎金支出率由第 1 屆運動特種公益彩券時之 75%調增至現行之

78%，並賦予運動彩券發行團隊對於銷售產品設計之彈性。於 103 年亞洲運動會提

出調整獎金支出率為 96.8%等發行規劃，讓國人關注國際賽事之餘，亦可參與投注

提升運彩營運績效，共同推動體育運動發展。原條文無年限及結算之限制，建議

仍按原條文由發行機構視情況提報申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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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委員張廖萬堅等 20 人擬具「運動彩券發行條例第三條、第七條及第十條條文修正

草案」，本部意見如下： 

(1)修正條文第三條：運動彩券發行初期，財政部即以運動彩券有別於公益彩券之

機率型為由以茲區別，爰自第 1 屆發行迄今均以有實際運動賽事為發行標的審

查依據，尚無同意以機率型之虛擬投注標的作為發行產品內容，且現行銷售情

形較第 1 屆穩定，在兼顧政府責任博彩、健全銷售市場及降低社會負面影響之

綜合考量下，本條建議不予修正。 

(2)修正條文第七條：參酌第 1 屆運動特種公益彩券經銷市場混亂，將運動彩券銷

管費用調整為 12%，並於第 2 屆遴選公告時明定經銷商銷售佣金、發行機構報

酬、發行損失及賠償責任準備金等重要項目之比例，並應負責運動彩券行銷活

動及經銷商教育訓練費用等，列為運動彩券發行機構評選之重要依據。運動彩

券發行期長達 10 年，其中發行損失及賠償責任準備金，其目的即為因應突發之

狀況，以備不時之需，實有存續之必要，屆期參據財政部公益彩券作法，全數

依法納入國庫依預算法使用。 

(3)修正條文第十條：委員建議對於現任（第二屆）運動彩券經銷商，通過發行機

構測驗者，得參與下屆（第三屆）發行機構辦理之遴選，本部敬表尊重。 

3.委員黃國書等 25 人擬具「運動彩券發行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本部意見如下

： 

(1)修正條文第六條：運動彩券獎金支出率由第 1 屆運動特種公益彩券時之 75%調

增至現行之 78%，並賦予運動彩券發行團隊對於銷售產品設計之彈性。於 103

年亞洲運動會提出調整獎金支出率為 96.8%等發行規劃，讓國人關注國際賽事

之餘，亦可參與投注提升運彩營運績效，共同推動體育運動發展。原條文無年

限及結算之限制，建議仍按原條文由發行機構視情況提報申請即可。 

(2)修正條文第七條：參酌第 1 屆運動特種公益彩券經銷市場混亂，將運動彩券銷

管費用調整為 12%，並於第 2 屆遴選公告時明定經銷商銷售佣金、發行機構報

酬、發行損失及賠償責任準備金等重要項目之比例，並應負責運動彩券行銷活

動及經銷商教育訓練費用等，列為運動彩券發行機構評選之重要依據。運動彩

券發行期長達 10 年，其中發行損失及賠償責任準備金，其目的即為因應突發之

狀況，以備不時之需，實有存續之必要，屆期參據財政部公益彩券作法，全數

依法納入國庫依預算法使用。 

(3)修正條文第八條之一：依據預算法第二十一條及本條例第八條規定，行政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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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總處於 103 年 1 月 2 日修訂「運動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其中第

五條規定已就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委員人數及委員組成等定明。有關委

員建議事項，本部將於「運動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增列「經濟」、

「運動產業」代表及委員人數等修正，報送行政院主計總處依法制作業程序辦

理。 

(4)修正條文第八條之二：本條於運動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六條規定，

已就基金管理會召開期限及召集方式定明。至委員建議應將運動發展基金管理

會議紀錄公告一事，本部將研擬修正條文，報送行政院主計總處依法制作業程

序辦理。 

(5)修正條文第十條：委員建議對於現任（第二屆）運動彩券經銷商，得參與下屆

（第三屆）發行機構辦理之遴選，提升運動彩券經銷商專業度，本部敬表尊重

。 

又有關委員建議增列經銷商雇用人數達一定人數時，應雇用運動員，係為

增加體育運動人士之就業機會，本部敬表贊同，惟為使發行機構執行順暢，建

議改以具體育運動專業知識者，即適用運動彩券經銷商體育運動專業知識認定

標準資格，較為具體明確，故酌做文字修正。 

感謝各位委員對於運動彩券發行條例修法之關心，期望在大院教育及文化

委員會、財政委員會的支持下，本部將積極推動運動彩券發行，完善運動彩券

發行體制，推動體育運動發展，振興體育，並籌資以發掘、培訓及照顧運動人

才，符合運動彩券發行宗旨，使我國運動彩券發行政策穩定發展，敬請各位委

員持續給予本部支持與指教，並祝各位委員健康如意，謝謝各位！ 

參、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及詢答後，逕行逐條討論，完成本案審查。審查結果如下： 

一、第三條及第六條，維持現行條文，均不予修正。 

二、第七條，修正如下： 

「第 七 條  運動彩券銷管費用不得超過售出運動彩券總金額百分之十二。但發行

機構依本法第十一條利用電話、網際網路或其他電訊設備銷售運動彩券之

銷售額達售出運動彩券總金額百分之五十時，其銷管費用不得超過其售出

金額百分之十。 

前項銷管費用，包含運動彩券銷售佣金、發行機構報酬、運動彩券發

行損失、賠償責任準備金及為發行運動彩券舉辦之活動費用。 

前項發行損失、賠償責任準備金之比率下限及至發行期間屆滿未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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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之處理，由主管機關定之。」 

三、第八條之一及第八條之二，均不予增訂。 

四、第十條，修正如下： 

「第 十 條  發行機構或受委託機構辦理運動彩券經銷商之遴選，應以具體育運動

專業知識並通過發行機構舉辦之評定者，或於前屆運動彩券發行期間仍為

運動彩券經銷商為限；有關體育運動專業知識認定標準，由主管機關定之

；發行機構辦理評定及核發證照應擬具施行要點，報經主管機關備查後實

施。 

經銷商僱用四人以上者，應至少進用具體育運動專業知識者、曾為運

動員者、具有工作能力之身心障礙者、原住民或低收入戶一人。 

本條例施行前，依公益彩券發行條例第八條遴選之正（備）取經銷商

，得於經銷契約期間繼續銷售運動彩券。 

發行機構應負責經銷商關於運動彩券銷售及其他教育訓練；其相關計

畫，由發行機構訂定，報經主管機關備查後實施。 

第一項修正規定，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一月一日起實施。」 

五、通過附帶決議 4 項： 

(一)主管機關應就運動彩券投注標的積極研議，將電子競技列為常態化發行計畫；另評

估將虛擬賽事列為投注標的之可行性，併提納入年底行政院版條例修正草案。 

提案人：張廖萬堅  

連署人：江永昌  黃國書  林宜瑾   

(二)運動彩券發行損失、賠償責任準備金應定期結算；其結餘款分配及運用方式，未來由

主管機關徵詢發行機構及經銷商意見後定之。 

提案人：張廖萬堅 黃國書   

連署人：江永昌  林宜瑾   

(三)主管機關應於 1 週內提出「運動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修正，其中委員總數

應為 21 人，並增列「經濟」、「運動產業」及「運動選手」代表至少 3 人，並將運

動發展基金管理會議紀錄公告等事項。 

提案人：黃國書  張廖萬堅 林宜瑾   

(四)為促進更多有志之士投入運動彩券業，進而提升運彩規模及形象，教育部體育署應檢

討「運動彩券經銷商體育運動專業知識認定標準」，從寬認定經銷商參與遴選之資格

，但仍應以具體育運動專業知識者為限，俾利國內體育運動環境、運動彩券向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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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蓬勃發展。 

提案人：張廖萬堅 林宜瑾  黃國書  江永昌   

肆、3 案併案審查完竣，提請院會公決；院會討論前，不頇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黃召集

委員國書補充說明。 

伍、檢附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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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委員張廖萬堅等 2 1人擬具「運動彩券發行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張廖萬堅等20人擬具「運動彩券發行條例第三條、第七條及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 員 黃 國 書 等 2 5 人 擬 具 「 運 動 彩 券 發 行 條 例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委員張廖萬堅等 21人

提案 

委員張廖萬堅等 20人

提案 
委員黃國書等提案 現行法 說明 

（維持現行條文）  第三條 本條例用詞

，定義如下： 

一、運動彩券：指

以各種運動競技

為標的，並預測

賽事過程及其結

果為遊戲方式之

彩券。 

二、發行機構：指

經主管機關指定

辦理運動彩券之

發行、銷售、促

銷、賽事過程與

其結果之公布、

兌獎、管理及其

 第三條 本條例用詞

，定義如下： 

一、運動彩券：指

以各種運動競技

為標的，並預測

賽事過程及其結

果為遊戲方式之

彩券。 

二、發行機構：指

經主管機關指定

辦理運動彩券之

發行、銷售、促

銷、賽事過程與

其結果之公布、

兌獎、管理及其

委員張廖萬堅等 20人

提案： 

一、新增第二項。 

二、現今之發行標的

以實體運動競技為

主，導致近期受特

殊傳染病影響，造

成國內外各項賽事

接連停賽、延賽或

取消比賽，進而使

得運彩銷售狀況大

幅下滑，影響發行

機構收入、經銷商

基本生計及運動發

展基金之收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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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相關事項之機

構。 

三、受委託機構：

指經主管機關同

意，受發行機構

委託辦理運動彩

券之發行、銷售

、促銷、賽事過

程及其結果之公

布、兌獎作業或

管理事項之機構

。 

四、經銷商：指與

發行機構或受委

託機構簽訂契約

並發給經銷證，

銷售運動彩券者

。 

五、中獎人：指依

發行機構所為投

注規範而具有領

取中獎獎金權利

他相關事項之機

構。 

三、受委託機構：

指經主管機關同

意，受發行機構

委託辦理運動彩

券之發行、銷售

、促銷、賽事過

程及其結果之公

布、兌獎作業或

管理事項之機構

。 

四、經銷商：指與

發行機構或受委

託機構簽訂契約

並發給經銷證，

銷售運動彩券者

。 

五、中獎人：指依

發行機構所為投

注規範而具有領

取中獎獎金權利

利於體育運動發展

及人民生計維持。

然而，運動競技項

目並不以實體競技

為限，虛擬標的例

如電子競技現今蓬

勃發展，關注人數

不容忽視，並已納

入亞運示範項目，

是為一項熱門之虛

擬運動競技項目，

且於疫情期間受影

響之程度較低。 

三、雖然主管機關於

疫情期間緊急同意

發行機構規劃電競

投注，惟礙於法源

並不明確，過往也

無發行虛擬標的之

經驗，且疫情已嚴

重衝擊運彩營運才

倉促上路，實非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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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六、盈餘：指售出

運動彩券總金額

，扣除應發獎金

總額及發行彩券

銷管費用後之餘

額。 

前項第一款運

動彩券發行之標的

不以實體運動競技

為限，惟發行機構

提出之虛擬標的，

應經主管機關同意

後始得銷售。 

者。 

六、盈餘：指售出

運動彩券總金額

，扣除應發獎金

總額及發行彩券

銷管費用後之餘

額。 

善之道，顯有於法

規中明定投注虛擬

標的法源之需求，

爰此，於本條明定

運動彩券發行之標

的，不以實體運動

競技為限，得納入

虛擬標的，惟發行

機構提出虛擬標的

之規劃時，應經主

管機關同意後始得

銷售，以確保運動

彩券之發行標的得

與時俱進且減低受

社會特殊事件衝擊

之影響。 

審查會： 

維持現行條文。 

（維持現行條文） 第六條 運動彩券獎

金支出不得超過售

出彩券總金額之百

分之七十八。但發

 第六條 運動彩券獎

金支出以不得超過

售出彩券總金額之

百分之七十八為原

第六條 運動彩券獎

金支出不得超過售

出彩券總金額之百

分之七十八。但發

委員張廖萬堅等 21人

提案： 

一、修正第一項，容

許在彩券售出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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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機構提出營運維

持計畫或配套措施

，經主管機關核准

者，或售出彩券總

金額超過特定標準

時不在此限。 

前項售出彩券

總金額特定標準之

額度、分配比例及

其他有關事項，由

主管機關定之。 

則。但發行機構提

出營運維持計畫或

配套措施，經主管

機關核准者，不在

此限。 

前項獎金支出

原則應每三年檢討

之，其額度、分配

比例及其他有關事

項，由主管機關定

之，並於第三屆彩

券發行開始實施。 

行機構提出營運維

持計畫或配套措施

，經主管機關核准

者，不在此限。 

達一定標準後，調

整獎金支出率，以

刺激運動彩券銷售

，進而提升運動發

展基金收入，振興

體育發展，保障運

彩經銷商之生活條

件。 

二、增訂第二項，售

出金額標準由主管

機關訂定，以確保

運發基金之挹注量

維持一定水準為原

則，保障運發基金

能獲得運作所需。 

委員黃國書等提案： 

一、本條第一項酌修

文字。 

二、新增第二項，查

97 年第一屆運動彩

券開始銷售，其後

三年帄均每年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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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而後 103 年第

二屆運動彩券銷售

額，其連續 4 年超

過 300 億，由於前

後屆銷售額成倍數

差異，獎金支出原

則應有檢討空間。 

三、主管機關應以不

減損運動發展基金

收益為前提，調整

獎金支出原則。在

運動發展基金有一

定水準之收益下，

藉由擴大獎金支出

吸引投注，進而增

進國民參與觀賞性

運動、提高基金收

益，以回饋運動產

業之發展。 

審查會： 

維持現行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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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通過） 

第七條 運動彩券銷

管費用不得超過售

出運動彩券總金額

百分之十二。但發

行機構依本法第十

一條利用電話、網

際網路或其他電訊

設備銷售運動彩券

之銷售額達售出運

動彩券總金額百分

之五十時，其銷管

費用不得超過其售

出金額百分之十。 

前項銷管費用

，包含運動彩券銷

售佣金、發行機構

報酬、運動彩券發

行損失、賠償責任

準備金及為發行運

動彩券舉辦之活動

費用。 

  

第七條 運動彩券銷

管費用不得超過售

出運動彩券總金額

百分之十二。但發

行機構依本法第十

一條利用電話、網

際網路或其他電訊

設備銷售運動彩券

之銷售額達售出運

動彩券總金額百分

之五十時，其銷管

費用不得超過其售

出金額百分之十。 

前項銷管費用

，包含運動彩券銷

售佣金、發行機構

報酬、運動彩券發

行損失、賠償責任

準備金及為發行運

動彩券舉辦之活動

費用。 

 

第七條 運動彩券銷

管費用不得超過售

出運動彩券總金額

百分之十二。但發

行機構依本法第十

一條利用電話、網

際網路或其他電訊

設備銷售運動彩券

之銷售額達售出運

動彩券總金額百分

之五十時，其銷管

費用不得超過其售

出金額百分之十。 

前項銷管費用

，包含運動彩券銷

售佣金、發行機構

報酬、運動彩券發

行損失、賠償責任

準備金及為發行運

動彩券舉辦之活動

費用。 

 

第七條 運動彩券銷

管費用不得超過售

出運動彩券總金額

百分之十二。但發

行機構依本法第十

一條利用電話、網

際網路或其他電訊

設備銷售運動彩券

之銷售額達售出運

動彩券總金額百分

之五十時，其銷管

費用不得超過其售

出金額百分之十。 

前項銷管費用

，包含運動彩券銷

售佣金、發行機構

報酬、運動彩券發

行損失、賠償責任

準備金及為發行運

動彩券舉辦之活動

費用。 

委員張廖萬堅等 20人

提案： 

一、新增第三項。 

二、現行運彩銷售總

金額百分之七十八

為獎金支出、百分

之十二為銷管費用

、剩餘百分之十則

循程序撥入運動發

展基金供體育運動

發展使用。 

三、依本條之規定，

百分之十二的銷管

費用中包含運動彩

券銷售佣金、發行

機構報酬、運動彩

券發行損失、賠償

責任準備金及為發

行運動彩券舉辦之

活動費用，代表賠

償責任準備金係為

發行機構銷管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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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發行損失

、賠償責任準備金

之比率下限及至發

行期間屆滿未支付

款之處理，由主管

機關定之。 

前項發行損失

、賠償責任準備金

應定期結算；其結

餘款分配及運用方

式，由主管機關徵

詢發行機構及經銷

商意見後定之。 

主管機關應於

公庫設立專戶存儲

運動彩券發行損失

、賠償責任準備金

並訂定屆期結餘之

分配辦法。 

之一部分，惟現今

賠償責任準備金於

屆期期滿結算後，

卻歸入政府單位之

運動發展基金內，

與原定用途為發行

機構得運用之銷管

費用不符，且無明

確之法源依據，引

發爭議。 

四、再者，根據本條

例第八條之規定，

運動彩券發行之盈

餘應供發展體育運

動之用。惟根據本

條例第三條盈餘之

定義，係已扣除獎

金支出及銷管費用

後之餘額，意即盈

餘已扣除發行損失

、賠償責任準備金

。現又將發行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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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責任準備金

供給發展體育運動

之用，似與條例之

意思有所出入。 

五、為使發行損失、

賠償責任準備金之

分配及運用方式更

臻明確，爰明定該

發行損失、賠償責

任準備金應定期結

算，其結餘款之分

配及運用方式，授

權主管機關於徵詢

發行機構及經銷商

之意見後定之。 

委員黃國書等提案： 

一、本條增訂第三項

。 

二、主管機關應於公

庫存儲銷管費用中

運動彩券發行損失

、賠償責任準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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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訂定該專戶屆

期結餘之運用辦法

。 

三、有鑑於銷管費用

之目的在於健全彩

券發行之銷售及管

理，運動彩券發行

損失、賠償責任準

備金屆期結餘被視

之為彩券發行盈餘

並直接回歸運動發

展基金之作法，恐

違反本條例第三條

對於盈餘以及第七

條對於銷管費用之

定義，因此制定法

源依據賦予屆期結

餘之流向及用途應

妥善規劃運用。 

審查會： 

綜合各提案修正通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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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增訂）   第八條之一 運動發

展基金之收支、保

管及運用，應設運

動發展基金管理會

，置委員十八人，

其中一人為召集人

，由教育部部長兼

任，一人為副召集

人，由教育部體育

署署長兼任；其餘

委員由教育部就下

列人員聘（派）兼

之： 

一、經濟部代表一

人。 

二、國家發展委員

會代表一人。 

三、行政院主計總

處代表一人。 

四、地方政府代表

三人。 

五、金融代表一人

 委員黃國書等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因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COVID-19

）肆虐而體育主管

機關無於第一時間

盤點產業狀況並要

求納入第一波政府

紓困預算，凸顯我

國體育主管機關對

於體育產業之掌握

不足，亦未彰顯及

時與各部會串聯、

協調及溝通之能力

。 

三、本條將運動發展

基金收支保管及運

用辦法第五條提升

至法律位階，並要

求除金融、主計、

法律及體育專家學

者之外，應 1.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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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法律代表二人

。 

七、體育專家學者

三人。 

八、運動產業代表

四人。 

前項委員任期

二年，期滿得續聘

（派）兼之，有關

金融代表、法律代

表、體育專家學者

及運動產業代表之

組成其單一性別不

得少於三分之一。

但代表機關（構）

或團體出任者，應

隨其本職進退。 

我國主管產業之經

濟部代表 2.納入主

責國家發展之規劃

、協調、審議、資

源分配跨部會政策

之國家發展委員會

代表 3.為深化與民

間體育產業之對談

，納入運動產業代

表。4.為加強直轄

市、離島縣市及前

二者外之其他縣市

與體育主管機關之

串聯溝通，應各自

納入一位代表。5.

為帄衡性別，增列

金融代表、法律代

表、體育專家學者

及體育產業代表其

組成，單一性別不

得少於三分之一。 

審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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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增訂。 

（不予增訂）   第八條之二 運動發

展基金管理會每四

個月開會一次，必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均由召集人召

集之；召集人未克

出席時，由副召集

人代理之；召集人

、副召集人均未克

出席時，由召集人

指定委員一人代理

。 

前項會議，得

邀請有關機關（構

）或團體派員列席

，會議紀錄應公告

之。 

 委員黃國書等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落實政府資訊

公開，加強基金運

用之社會監督，管

理會之會議記錄應

比照行政院體育運

動發展委員會公告

予各界檢視。 

審查會： 

不予增訂。 

（修正通過） 

第十條  發行機構或

受委託機構辦理運

動彩券經銷商之遴

  

第十條 發行機構或

受委託機構辦理運

動彩券經銷商之遴

 

第十條 發行機構或

受委託機構辦理運

動彩券經銷商之遴

 

第十條 發行機構或

受委託機構辦理運

動彩券經銷商之遴

委員張廖萬堅等 20人

提案： 

一、本條修訂第一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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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應以具體育運

動專業知識並通過

發行機構舉辦之評

定者，或於前屆運

動彩券發行期間仍

為運動彩券經銷商

為限；有關體育運

動專業知識認定標

準，由主管機關定

之；發行機構辦理

評定及核發證照應

擬具施行要點，報

經主管機關備查後

實施。 

 經銷商僱用

四人以上者，應至

少進用具體育運動

專業知識者、曾為

運動員者、具有工

作能力之身心障礙

者、原住民或低收

入戶一人。 

選，應以具體育運

動專業知識或現為

運動彩券經銷商且

通過發行機構舉辦

之測驗取得證照者

為限；有關體育運

動專業知識認定標

準，由主管機關定

之；發行機構辦理

測驗及核發證照應

擬具施行要點，報

經主管機關備查後

實施。 

經銷商僱用四

人以上者，應至少

進用具有工作能力

之身心障礙者、原

住民或低收入戶一

人。 

本條例施行前

，依公益彩券發行

條例第八條遴選之

選，應以具體育運

動專業知識且通過

發行機構舉辦之測

驗取得證照者或曾

為運動特種公益彩

券經銷商且第二屆

發行期間仍為運動

彩券經銷商者為限

；有關體育運動專

業知識認定標準，

由主管機關定之；

發行機構辦理測驗

及核發證照應擬具

施行要點，報經主

管機關備查後實施

。 

經銷商僱用四

人以上者，應至少

進用具有工作能力

之身心障礙者、原

住民、低收入戶、

現為或曾為運動員

選，應以具體育運

動專業知識且通過

發行機構舉辦之測

驗取得證照者或曾

為運動特種公益彩

券經銷商者為限；

有關體育運動專業

知識認定標準，由

主管機關定之；發

行機構辦理測驗及

核發證照應擬具施

行要點，報經主管

機關備查後實施。 

經銷商僱用四

人以上者，應至少

進用具有工作能力

之身心障礙者、原

住民或低收入戶一

人。 

本條例施行前

，依公益彩券發行

條例第八條遴選之

二、運動彩券自民 97

年發行至今已歷經

2 個屆期、12 年之

時間，第一屆發行

時間為 97 年～102

年，第二屆為 103

年～112年。第一屆

發行之初係為運動

特種公益彩券之形

式，惟第一屆之發

行機構已解散多年

，運動特種公益彩

券經銷商之名單已

無法取得，於實務

運作上將造成次一

屆發行機構遴選經

銷商之困難。 

三、然而，第一屆之

運動特種公益彩券

經銷商多為弱勢身

份，為保障此類人

士之生計不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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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例施行前

，依公益彩券發行

條例第八條遴選之

正（備）取經銷商

，得於經銷契約期

間繼續銷售運動彩

券。 

發行機構應負

責經銷商關於運動

彩券銷售及其他教

育訓練；其相關計

畫，由發行機構訂

定，報經主管機關

備查後實施。 

第一項修正規

定，自中華民國一

百十三年一月一日

起實施。 

正（備）取經銷商

，得於經銷契約期

間繼續銷售運動彩

券。 

發行機構應負

責經銷商關於運動

彩券銷售及其他教

育訓練；其相關計

畫，由發行機構訂

定，報經主管機關

備查後實施。 

者一人。 

前項運動員之

資格認定，由主管

機關另定之。 

本條例施行前

，依公益彩券發行

條例第八條遴選之

正（備）取經銷商

，得於經銷契約期

間繼續銷售運動彩

券。 

發行機構應負

責經銷商關於運動

彩券銷售及其他教

育訓練；其相關計

畫，由發行機構訂

定，報經主管機關

備查後實施。 

正（備）取經銷商

，得於經銷契約期

間繼續銷售運動彩

券。 

發行機構應負

責經銷商關於運動

彩券銷售及其他教

育訓練；其相關計

畫，由發行機構訂

定，報經主管機關

備查後實施。 

，爰此，將曾為運

動特種公益彩券經

銷商修正為現為運

動彩券經銷商且通

過發行機構舉辦測

驗取得證照者，得

具備運動彩券經銷

商之遴選資格。 

委員黃國書等提案： 

一、本條修訂第一項

，本法運動彩券本

旨乃培訓及照顧運

動人才，為保障曾

為運動特種公益彩

券經銷商者持續參

與遴選之權利，同

時加速運動彩券經

銷商體育專業知識

化，故修正之。 

二、為落實本條例第

一條「照顧運動人

才」之宗旨，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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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第三項，

增加現為或曾為運

動員者作為運動彩

券經銷商之雇員。 

審查會： 

一、綜合各提案修正

通過。 

二、為賦予運動彩券

發行機構辦理運

動彩券經銷商遴

選彈性，爰將第

一項所定發行機

構辦理運動彩券

經銷商測驗改以

評定方式辦理，

由運動彩券發行

機構視參與人員

性質分類辦理評

定作業，並以現

任運動彩券經銷

商得參與下屆運

動彩券經銷商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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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三、為回歸體育運動

專業知識並照顧

運動員，爰於第

二項增訂具體育

運動專業知識者

、曾為運動員者

，於運動彩券經

銷商雇用達四人

以上時，應雇用

之人員類別，至

有關運動員資格

認定，依個人捐

贈運動員專戶與

所得稅列舉扣除

實施辦法之規定

。 

四、第三項及第四項

未修正。 

五、第五項明定第一

項修正規定之實

施日期。 
 


